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49号

当事人：昆玉市蜀农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8XD2G62                     
住所：新疆昆玉市皮墨北京工业园区管委会4楼457室                                     
法定代表人：高璐                                         
当事人因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三年未履行年报公示义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未进行注销登记，2025年8月2日和2025年8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中国邮政向当事人邮寄挂号信2封，均因无法联系到当事人被退回。2025年7月16日和2025年8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先后两次对当事人注册登记地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该注册登记场所正在进行装修，未发现当事人办公场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当事人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当事人。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当事人税务状态为未登记。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9月18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16日和2025年8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注册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各1份，由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中心干部作为见证人陪同检查，现场笔录均由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干部见证，并签字确认。调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复制、拍摄、制作了证据材料。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于2019年1月8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8XD2G62，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登记住所为新疆昆玉市皮墨北京工业园区管委会4楼457室。法定代表人：高璐。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3年7月6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2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4年7月1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信息，暂无市场主体歇业公告信息。
经查，2025年8月2日、2025年8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邮件编号为XA20428992965、XA20428924365），均无人签收，被墨玉县皮墨垦区邮政支局退回。
经查，2025年7月16日和2025年8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先后两次前往当事人登记注册住所进行检查，整栋楼正在装修，现场未发现当事人在登记注册住所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5年9月4日，我局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1份，函中显示当事人税务状态为未登记。
2025年9月18日，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具证明1份，称无法联系上当事人法定代表人。
2025年9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当事人相关结果。
本案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7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当事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信息及2023年7月6日、2024年7月1日和2025年7月1日连续三年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未移出的事实；
2.2025年8月2日、2025年8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联系当事人，证明通过注册登记住所无法联系当事人的事实；
3.2025年7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登记注册地址进行监督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1份及现场照片4张，证明当事人未在注册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的事实；
4.2025年7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提取见证人赵**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各1份，证明当事人具有作为见证人的资质；
5.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及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出具的《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及附件各1份，证明自2025年6月至今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事实；
6.2025年8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登记注册地址进行监督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1份及现场照片4张，证明当事人未在注册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的事实；
7.2025年9月18日，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向我局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无法通过登记注册的地址联系到当事人的事实；
8.2025年9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无涉及民事诉讼的情况。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现场笔录均由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中心干部见证，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在邮寄专用信函时已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当事人被墨玉县皮墨垦区邮政支局退回，我局未收到当事人陈述、申辩材料。2025年11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第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64号），文书内容包括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2025年11月11日，通过第十四师昆玉市政务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第十四师市监罚送告〔2025〕5号），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我局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听证申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当事人也未到本局领取《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第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64号）。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三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三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应当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连续三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经查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自由裁量基准（2024年版）》第一章第七节《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裁量基准中无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等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吊销昆玉市蜀农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8XD2G62）的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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